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枝江市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主体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主体名称）申报参与《枝江市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》建设及实施，特承诺如下：保证所提供的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所申报的建设内容未享受相同的政策补贴，并严格按申报或批复内容完成秸杆综合利用建设任务，如出现重复申报、虚报冒领等违规问题，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
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法人代表：（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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